
《证券法》（节选）  

第五条 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欺诈、内幕交易和操纵证

券市场的行为。 

第六十七条 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

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报送临

时报告，并予公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下列情况为前款所称重大事件：  

  （一）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变化；  

  （二）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和重大的购置财产的决定；  

  （三）公司订立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四）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  

  （五）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  

  （六）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变化；  

   （七）公司的董事、三分之一以上监事或者经理发生变动；  

  （八）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其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

发生较大变化；  

  （九）公司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十）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  

  （十一）公司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十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七十三条 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

交易活动。  

 第七十四条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包括：  

  （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发行人控股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  

  （五）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于法定职责对证券的发行、交易进行管理的其他人

员；  

  （六）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



员；  

  （七）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  

第七十五条 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

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为内幕信息。  

  下列信息皆属内幕信息：  

  （一）本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所列重大事件；  

  （二）公司分配股利或者增资的计划；  

  （三）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变化；  

  （四）公司债务担保的重大变更；  

  （五）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出售或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  

  （六）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可能依法承担重大损害赔偿责任；  

  （七）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方案；  

  （八）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对证券交易价格有显著影响的其他重要信息。  

第七十六条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

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  

  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自然人、法人、其他

组织收购上市公司的股份，本法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七条 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  

  （一）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

或者证券交易量；  

  （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四）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  

  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八十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七）在

调查操纵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证券违法行为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批

准，可以限制被调查事件当事人的证券买卖，但限制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五个交易日；案情复杂的，

可以延长十五个交易日。 

第二百零二条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涉及证券的发行、

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公开前，买卖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

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单位从事内幕交易的，还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

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内幕交易的，从重处罚。  

第二百零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操纵证券市场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十万元的，处以三

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操纵证券市场的，还应当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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